
臺北市115年度語文競賽線上報名系統操作說明會議 問答集 

1. 語文競賽總計畫及國小組語文競賽計畫的肖像權同意書，填報學年度年

級的規定不同（總計畫為114學年度，國小組計畫為115學年度），請問

要依據何者﹖ 

Ans：請統一填寫115學年度年級，總計畫已修正並上傳網站。如已以總

計畫格式填寫者，請承辦人可手寫修改後蓋上職章。 

2. 語文競賽網站學校承辦人資料之後還可以更改嗎﹖ 

Ans：可以更改，如果無法修改請聯繫語文競賽終身科承辦人。 

3. 臺灣原住民族語言項目競賽員的族語姓名欄為必填嗎﹖ 

Ans：必填，如果沒有族語姓名請填寫漢人姓名。 

4. 肖像權同意書如果家長簽名處有塗改，需要重填嗎﹖ 

Ans：無須重填，請承辦人於塗改處蓋職章即可。但如果塗改過於嚴重

無法辨識，還是須請家長重填。 

5. 指導教師資料是否只需填寫姓名、服務單位、身分別及職稱﹖ 

Ans：是，後續倘學生進入全國賽，再請學校協助填報更詳細的資料。 

6. 教師組跟學生組的截止日期不同，可以分開報名嗎﹖去年因為是同一張

總表，所以必須一起報名。 

Ans：可以。今年取消鎖定機制，只要在報名期間內都可以報名。總表

則依不同市賽項目承辦學校區分，所以教師組會與學生組資料分

開，依組別呈現報名名冊。 

7. 請問領隊姓名一定要填校長嗎﹖ 

Ans：不需要，學校可依實際帶隊情形填復。 

8. 請問國小組曲譜及劇本是否不用在報名時上傳﹖計畫上傳時間為7月13

日至7月17日。 

Ans：曲譜及劇本可以不用在報名時上傳，但如果能於報名時間上傳更

好。 

9. 請問硬筆書法去（114）年比賽得名的學生也可以增額嗎﹖ Ans：不行。 

10. 有關學生組各項競賽內容及增額問題，中學組請洽技職科駱美如校長，

分機6352；國小組請洽國教科余芊瑢校長，分機1251。 


